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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改指令Ⅰ--鏡射 

鏡射 
指令 MIRROR  工具列  
快捷鍵 MI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鏡射   

指令說明 鏡射所選取的物件 

相關系統變數 MIRRTEXT=0 維持文字方向(關閉文字鏡射) 

MIRRTEXT=1 鏡射文字 
選取物件之後，點選兩個點，以兩個點作為「鏡射線」 

 

修改指令Ⅰ--移動＆複製 

移動 
指令 MOVE 工具列  
快捷鍵 M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移動   

指令說明 移動所選取的物件到指定的點 

複製 
指令 COPY 工具列  
快捷鍵 CO，CP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複製   

指令說明 複製所選取的物件到指定的點 

鏡射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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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動與複製使用方式相同 
 抓點法：基準點選擇物件鎖點，第二點選擇物件鎖點 

 
 距離法：基準點選擇物件鎖點，但第二點沒有物件鎖點可以選擇，可配合極座標或

是正交，直接輸入距離 

 
 複製陣列   AutoCAD 2012 新增功能 

 
 
 
 

 修改指令Ⅰ--延伸 

延伸 
指令 EXEND 工具列  
快捷鍵 EX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延伸   

指令說明 延伸所選取的物件長度 

1.先選取延伸的邊界線 
2.再選取要延伸的物件 
 
籬選(F)：以直線的方式選取物件，非常適合選取「斜」的物件 
框選(C)：使用框選選物件 
投影(P)：設定投影方式，2D 請設定於 UCS 
邊緣(E)：設定邊界線是否延伸 
退回(U)：退回上一動作 
◎選取延伸邊界線，可以使用 Enter 全選物件 

基準點 第二點 基準點 第二點

基準點 基準點



AutoCAD 初階-第 5 堂 

 修改指令Ⅰ--修剪 

修剪 
指令 TRIM 工具列  
快捷鍵 TR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修剪   

指令說明 修剪所選取的物件 

1.先選修剪的邊緣（剪刀） 
2.再選取要修剪的物件（需要刪除的物件） 
籬選(F)：以直線的方式選取物件，非常適合選取「斜」的物件 
框選(C)：使用框選選物件 
投影(P)：設定投影方式，2D 請設定於 UCS 
邊緣(E)：設定邊界線是否延伸 
刪除(R)：不離開修剪指令，而執行刪除指令 
退回(U)：退回上一動作 
◎選取修剪邊緣，可以使用 Enter 全選物件 
 
 
 
 

修改指令Ⅰ--分解(炸開) 

分解 
指令 EXPLODE 工具列  
快捷鍵 X 功能區 常用修改 

下拉式功能表 修改分解   

指令說明 分解選取的物件 

將一個複合物件分解成其構成物件，例如 
「矩形」可分解為「單線」，「多邊形」可分解為「單線」 
並非所有的物件都可以分解，單線無法再分解成其他物件 
有弧形的物件，例如圓、弧皆無法分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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